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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韩寺镇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

实施方案

各行政村、镇直各部门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牟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《关于建

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工作机制的通知》，全面

规范我镇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服务，努力推动人口和计划生

育工作在再上新水平，经镇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组研究决

定，制定我镇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与发展观统领全局，深入贯彻中央《关于全面加

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》以稳定低

生育水平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

点，立足我镇实际，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强化工作措施，



健全管理“属地管理、单位负责”的计生管理服务机制和“属

地化管理、市民化服务、信息化带动、维护合法权益”的流

动人口计生管理机制，实现全镇人口计生工作整体工作持

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以构建和谐社会创建良好人口环境。

二、管理对象

（一）各类经济组织，包括国有、私营、股份、合资、

独资等各类企业和组织。

（二）各类社会组织，包括各行政和事业单位、社会团

体、非政府组织。如：县直及驻县单位、乡（镇、街道）直

属二级单位、县直及驻县单位派驻二级单位、社区、学校、

医院等。

三、目标任务

1、摸清镇直所属单位已婚育龄妇女底数，查清生育节

育情况并建档管理，对辖区内重点人群加强管理，规范生育

秩序和生育行为对违法生育者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。

2、定期康检，辖区内镇直各单位已婚育龄妇女参检率

100%，对无故不参检者，单位负责人说明情况，限期补检，

否则，按政策外生育处理并取消年底评优评先。

3、依法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，切实加强流动人口均

等化服务，并做到经常化、制度化、对已婚育龄妇女要做到

“六清”即住址、经营地点清、信息联系清，婚育现状清，

节育措施落实清，康检服务情况清，家庭现状清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

1、在岗在职已婚育龄妇女由所在单位逐一核实后报送

计生办统一纳入镇直已婚育龄妇女基础信息管理范围。

2、离岗、下岗、停薪、留职育龄人员和原单位有关连

的由原单位逐一核实后报送镇计生办统一纳入育龄妇女基

础信息管理范围。

3、户籍不在本辖区，但在辖区从事务工、经商、办企

业、以及在本辖区有固定住房者按流动人口属地化管理，对

育龄人群纳入基础信息管理范围、

4、计生办建立“三抓、三签、三结合，六落实”管理

机制，“三抓”就是抓单位管员工，抓房东管房客，抓雇主

管雇工，“三签“就是与辖区内单位负责人，与房屋出租户

和育龄群众签订计划生育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，”三

结合“即与合同化管理相结合，与综合服务相结合，与公安、

工商、劳动部门相结合。做到机构人员、服务场所、规章制

度、宣传教育、生殖健康服务、计生奖励政策六落实。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大考核力度。

镇成立属地化管理领导小组，并由白建新同志专人负

责属地化管理工作，镇直各单位，计划生育管理作为各单位

年终计划生育工作奖惩的重要依据，对单位参检率低，政策

外生育严重的单位，严格按《中牟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

标管理责任考核奖惩意见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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